醴陵市经济科技信息化局
2018年部门预算和“三公”经费预算说明

一、 部门职能职责
根据醴政办发[2015]13号文件规定，醴陵市经济科技信息化局是负责全市工业经济运行和信息化发展的综合管理部门：现在股室（单位）10个，在职人员28人，离休人员10人（其中：机关2人，企业8人），退休人员45人，属市一级预算单位。下设1个正股级全额拨款事业单位，是电力行政执法大队，事业编制3名。

本部门主要是贯彻执行、监督检查国家、省有关促进工业、科技和信息化发展的方针政策，编制实施全市工业、科技和信息化发展规划，提出实施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和中小企业发展政策措施，协调减轻工业企业负担，负责工业经济运行调节和煤电气油运行等生产要素保障，组织实施节能行动方案和资源综合利用工作，牵头推进智能制造业发展，促进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发展，负责全市科技成果、科技奖励、科技保密、技术市场、防震减灾、知识产权保护和高新技术管理等工作，负责全市汽车产业发展的统筹协调工作，承担全市国防科技工业的综合协调和管理，组织推进军民两用技术双向转移及产业化工作，负责全市电力行政执法工作，承担推进新型工业化日常工作，协调解决工业、科技和信息化发展中的重大问题，指导市企业管理协会的有关工作。承办市人民政府交办的“企业帮扶”和“产业突围”等相关工作。

二、 部门收支概况
2018年部门预算编报范围包括局机关及市电力执法大队。收入全部为公共财政预算收入；支出包括保障局机关及电力执法大队基本运行的经费。
（一）收入预算，2018年年初预算数623.98万元，其中，财政预算经费拨款619.48万元；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4.5万元。因上年结转数暂未最终确定，本年度收支预算中均不含上年结转数字。
（二）支出预算，2018年年初预算数623.98万元，其中，资源勘探电力信息等支出403.1万元，医疗保障支出24.93万元，归口管理的行政单位离退休支出92.95万元，科学技术支出103万元。

具体安排如下：

1．基本支出： 2018年年初预算数为494.98万元，是指为保证单位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各项支出，包括用于基本工资、津贴补贴等人员经费以及日常公用经费。
2．项目支出：2018年年初预算数为129万元，是指为科技三项费用72万元、参加陶瓷业重点展会经费24万元、其他支持中小企业业服务中心运营工作经费16万元及老年科协经费17万元等。

（三）机关运行经费安排情况：本局2018年年初预算机关运行经费共安排159.91万元，比上年度预算161.42万元减少1.51万元，减少主要原因是节约开支。

（四）政府采购预算：2018年年初预算数为64.9万元。 
（五）“三公”等经费预算：
2018年“三公”经费预算数19万元，其中：公务接待费17万元；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2万元；因公出国（境）费0万元。会议费9万元；培训费15万元。“三公” 经费预算数比上年预算安排数25万元减少6万元，公务接待费17万元持平，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减少6万元；因公出国（境）费0万元。会议费减少9万元；培训费减少12万元。其主要原因是公车改革，厉行节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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